附件

第五次经济普查数据共享协议

甲方：江苏省体育局
乙方：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统计数据的提供和使用管理，明确数据提供时间和内容，确保双方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特签订以下协议。
一、为加强体育产业机构名录库建设工作，甲方现通过光盘形式向乙方提供EXCEL格式的全国第五次经济普查体育产业单位名录相关信息，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名称、单位类型、机构类型、成立年份、行业代码、主要业务活动、区划代码和详细地址以及五经普与体育系统全国体育产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情况等信息。
二、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数据，要制定严格的使用管理办法，确保数据使用安全。相关数据仅限乙方用于完善省级体育产业机构名录库，不得用于任何其他工作和任何其他目的，不得向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泄露。违反本协议，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提供能够识别或者推断企业身份资料的，以及能够识别或者推断企业身份的资料用于统计以外目的的，依法依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三、甲方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调整数据提供的内容。
四、按照“谁使用谁负责”原则，使用方对获取的数据承担保密责任，使用中根据工作需要实行最小授权原则，未经同意不得将数据提供给第三方使用、超过范围使用、擅自扩大知悉范围。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使用方解决处理并承担责任。双方提供的信息仅作为履行职责的参考数据，不作为法定依据，不因提供信息而承担法律责任。
五、禁止不经加密通过移动存储介质等方式进行数据传递。禁止通过微信、QQ、外网邮箱等互联网方式传输数据。
六、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自双方盖章签订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江苏省体育局            乙方：
（盖章）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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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授权代表：                或其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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